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９７０６２５０１號

被付懲戒人：○○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市○○區○○路○段○號○樓之○
　　　　　　　　　　技師執業科別：土木暨大地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技證字第○號（土木工程）及技證字第○號（大地工程）
　　　　　　　　　　所屬技師公會：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及

                                 臺灣省大地工程技師公

                                 會

執業機構名稱：○○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執業機構地址：○○縣○○市○○街○○號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號
　　　　　　　　　　

土木暨大地工程科技師○○於擔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業技師期間，同時擔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顧問，並參與○○鎮公所「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勞務委託案之評選簡報答詢及擔任協同主持人，涉嫌違反技師法規定，鹿港鎮公所於97年5月13日檢具事證送本會查處，經交付懲戒，本會技師懲戒委員會於98年3月18日審議，決議如下：

主文
土木暨大地工程科技師○○應予申誡。

事實
□交付懲戒意旨　　

1、 土木暨大地工程科技師黃○○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領有本會核發之技執字第○○號技師執業執照，自90年5月25日起以○○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顧問公司）為其執業機構。

2、 被付懲戒人於擔任○○顧問公司執業技師期間，另於96年12月30日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簽署顧問聘任合約書，並參與○○鎮公所「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勞務委託案（下稱本案），於97年4月22日負責本案之評選簡報答詢及擔任協同主持人。

3、 被付懲戒人涉嫌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3條「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其持有不同科別之技師證書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不同之技師業務」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13條「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之規定，有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情事，依技師法第39條第1款規定應付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被付懲戒人答辯書及列席技師懲戒委員會陳述意見摘要：

1、 答辯主旨：

（1） 黃○○（下稱本人）確實於從業期間依技師法相關規定辦理技師業務，並為執業機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之專任、繼續性從業人員，並未有違反技師法等相關法令之虞。

（2） 本人於96年12月30日同意及簽署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公司）之顧問聘任合約（合約有效時間97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主要為採電話或書面方式提供○○公司相關諮詢，並未有以個人身分代○○公司執行任何技師業務及擔任繼續性或臨時性之從業人員，同時於合約有效期間皆未支領一分一毫之酬庸及工作費用。

（3） 本人在同意○○公司延攬為其專任執業技師後，已依據工程會規定程序，先於民國97年4月24日辦理受聘公證作業，並於97年5月1日正式請○○公司投保勞健保，同時亦請○○公司進行退保，並未有重複加保之實。另外，同月份於收集妥相關申請技師執業執照變更作業證件後，於民國97年5月23日正式向工程會提出執業執照變更申請。
（4） ○○公司於97年4月22日參與○○公所之【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之競標，本人同意利用個人特休期間，擔任○○公司之協同主持人，以協助參與評選之簡報及答詢工作。此部分非以廠商間共同投標、轉包身分參與投標。此部分於評選會當場已事前針對本問題說明，在會中認定無資格瑕疵後，方繼續競標評選作業。

（5） 依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執業技師違反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主管機關除依本章規定處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外，應依技師法移付懲戒」，因此，主管機關未先依該管理條例規定通知執業機構及本人限期改善或提出說明，反直接逕行將本人移付懲戒，似有程序上之瑕疵。

2、 答辯說明：

（1） 本人於90年5月25日起，經工程會核定為○○公司之專任技師後（技師執業字號第○○號），於從業期間，確實依據技師法等相關法令辦理技師業務，並為執業機構之專任、繼續性從業人員。期間本人所執行之技師業務範疇，並未逾越相關法令之規定及個人身分之要求。

（2） 本人於96年12月30日同意及簽署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之顧問聘任合約，該合約之訂立範圍及執行內容說明如下：
1、 本合約有效時間為97年1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2、 ○○公司為加強對公共工程之服務品質，故有延攬理念相合及有專業能力之技師之想法。在○○公司得知本人具有土木、結構及大地三科技師後，經過數次與本人接洽後，希期本人能轉任為○○公司之專任技師。而本人在考量原執業機構之業務交接及完成相關任務前，暫同意擔任○○公司之無給職顧問。
3、 本顧問工作內容，主要為當○○公司有些許工程技術問題點時，會以電話或書面洽詢本人，本人僅在工作空檔之餘或利用簡短時間（約略5~10分鐘內）進行回覆，此部分並未有影響執業機構之繼續性工作之實。
4、 合約中有提及，若有○○公司需本人協助之個案，須經本人同意，且必須在依據技師法及符合本人身分情況下，且係以公司對公司之關係接受工作委託，且作業內容必須符合技師法等相關法令。然於本合約期間，本人皆未有接受及同意協助○○公司相關工作之執行。
5、 於合約執行期間，本人除未有以個人身分在○○公司代為執行技師業務外，亦未有擔任繼續性或臨時性之從業人員，且至今未有領取任何酬庸及工作費用。
（3） 本人及○○公司業經幾次溝通，本人同意轉任為○○公司之專任技師。相關辦理技師執業機構變更之情形說明如下：
1、 在配合○○公司負責人○○技師及本人時間，先行於民國97年4月24日下午進行技師受聘公證。

2、 在與○○公司之相關作業交接完成後，於民國97年5月1日正式由○○公司進行本人勞健保之申請加保作業，○○公司亦同時提出退保作業（97年5月14日登記在案）。本人亦已向○○公司申請離職及辦理相關股東權益轉讓事宜。
3、 在依據工程會辦理技師執業執照變更程序，於收集妥要求之相關證件後，於民國97年5月21日向工程會申請技師變更作業在案。
4、 因○○公司之技術顧問登記證僅列有土木工程科，本人因欲同時執業土木、結構及大地工程三科之情況下，在工程會承辦人員說明，須先行辦理技術顧問登記證之變更許可及換證作業，因此本人之技師執業執照變更申請作業要求先行退件，惟工程會辦理退件達兩週之時程（發文日期為97年6月2日），故目前僅已辦妥○○公司之技術顧問登記證之變更許可，目前正辦理技術顧問登記證之換證程序，待換證完成後，將繼續辦理本人之技師執業執照變更申請作業。
5、 本人於執業情形中，並未有重覆加保勞健保及兼任非執業機構之執業技師之實。
（4） ○○公司於97年4月22日參與○○公所之【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之競標，相關處理情況說明如下：
1、 本人在數月考量並確認合意轉任為○○公司之執業技師後，同意於本人特休日協助○○公司擔任該案件競標評選作業之簡報人員。

2、 該次評選中，針對本人參與資格及身分問題，已與於評選會中說明及澄清，於獲主辦機關認可後，方繼續進行評選作業，故表示在本評選作業應無資格之疑點。
3、 因本人配合原執業機構-○○公司之離職交接事宜，故於97年4月24日起辦理相關證件及公證作業，相關執行時間詳如本答辯說明之第3點所述。在本次投標，並未有共同投標及轉包之意圖，僅為構思若本案件若有得標之情況下，在本人辦妥相關技師執業變更事宜後，將以○○公司之專任技師身分辦理本案件，故在向○○公司提出離職申請後，於本人特休期間協助○○公司參與投標作業，以提前了解本案件，俾利後續作業執行。
3、 答辯結語：

（1） 本人於執業期間，皆為擔任執業機構之執行技師，執行業務範圍皆親以執業機構之專任技師身分為之，並未有逾越技師法及相關規定之實。

（2） 本人之受聘公證及加保作業，確係為辦理為○○公司之專任技師，且已於原執業機構申請離職，由○○公司之退保作業及本人向工程會申請之執業執照變更作業可知，本人並未有重複加保及兼任兩家公司之專任技師之意圖。

（3） 擔任○○公司之顧問期間，係為加強雙邊之理念了解，合約有效期間，本人皆未有逾越本人專任技師身分代○○公司執行相關技師業務，本人一切僅以電話或書面回覆○○公司之諮詢，本期間並未有領取任何酬庸及工作費用。

（4） 協助○○公司參與○○公所之【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競標作業，確係在本人向執業執構提出離職申請及合意為擔任○○公司執業技師後，並於本人特休日當日為之。此點由辦理相關執業執照變更作業程序之時間點即可確知（此部分工程會皆有相關佐證資訊）。競標評選當日，亦於會中經主辦機關要求說明本人身分後，獲得主辦機關核可後方繼續進行評選作業，故在本評選作業應無資格之疑點。

（5） 據上述各點，本人確實係嚴守執業技師身分及技師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且未有重複投保、技師兼任及影響執業機構繼續性工作品質之實，若有辦理程序之時間點瑕疵，誠請工程會及懲戒委員會依事實及相關事證詳加澄清本誤解。

（6） 另外，依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執業技師違反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主管機關除依本章規定處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外，應依技師法移付懲戒」，因此，主管機關未先依該管理條例之規定通知執業機構及本人限期改善或提出說明，反直接將本人移付懲戒，似有程序上之瑕疵。

        理    由

1、 按「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四、違反第十三條規定。……」、「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告處分：……」、「執業技師違反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者，主管機關除依本章規定處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外，應依技師法移付懲戒。」、「技師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其持有不同科別之技師證書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不同之技師業務」、「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下稱顧管條例）第13條、第29條、第32條、第35條、行為時技師法（下稱本法）施行細則第3條、本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第39條第1款及第41條第1項第3款所明文規定；另「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為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41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

2、 黃○○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領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發之技執字第○○號技師執業執照，自90年5月25日起以○○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顧問公司）為執業機構，惟擔任○○顧問公司執業技師期間，於96年12月30日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簽定顧問聘任合約書，並參與○○鎮公所「97年度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案」勞務委託案，於97年4月22日負責前開勞務委託案之評選簡報答詢及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確已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條「僅得在同一執業機構執行業務」之規定。又依顧管條例第13條規定，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並僅得在該公司執行業務，上開規定所稱「專任」，依顧管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係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且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服務，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於受聘任職期間，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務或職務之情形。查被付懲戒人與○○顧問公司於「顧問聘任合約書」就雙方權利及義務約定：「…2.甲方（○○顧問公司）為辦理相關工程之競標、現勘、鑑定、查核等事宜，可敦請乙方（被付懲戒人）協助及陪同列席，並提出必要之建議。3.甲方於需要時，可請乙方協助執行規劃、設計圖說、報告等之會同審閱、製作」，上開被付懲戒人配合○○顧問公司辦理之事項，均屬技師業務，且合約書並未限制被付懲戒人僅於公司營業以外之時間提供顧問服務，被付懲戒人已有實際於公司營業時間出席高境顧問公司投標案件之評選，負責評選簡報答詢之事實，被付懲戒人並非如答辯稱僅係於公司營業以外時間提供顧問服務，故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所查事實，除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外，亦同時違反顧管條例第13條專任規定，又其提供○○顧問公司之顧問工作內容屬於土木技師業務範疇，故亦違反同條後段僅得在其執業執照登記之執業機構○○公司執行業務之規定。

3、 被付懲戒人辯稱主管機關未依顧管條例第35條規定先行通知其改善，而逕付技師懲戒，違反程序規定部分，依顧管條例第1條規定，顧管條例之立法目的係為建全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管理，提高工程技術服務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故其規範對象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而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如有違反執業法規應付懲戒，其程序均應一體適用技師法之規定。技師本應就自己之行為負責，其違反法令時，如尚須經限期改善始得移付懲戒，反易使心存僥倖者有恃無恐。且主管機關如就技師之懲戒，尚需區分是否受聘於顧問公司而有不同之懲戒程序，亦有違平等原則。另按法律解釋時，應於法條文義與法律體系總體關聯之下，始得避免法律秩序的內在矛盾，故解釋個別法律條文時，並非單純之文義解釋，須探究相關條文之立法目的及在整個法體系中的地位和關聯，以維持法體系之一致性與融貫性。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如有違反顧管條例第12條、第13條或第17條第2項規定情事，鑑於顧問公司就執業技師相關違法行為尚難完全掌握，但負有督導其執業技師之責，顧管條例第29條或第32條爰規定由主管機關先限期要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督導其執業技師改善，若技師未於期限內改善或再次違反，主管機關始處罰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惟對於實際違反法令之執業技師本應加以處罰，故顧管條例第35條明定就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之情形，除處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外，主管機關應另將違反該條例之技師移付懲戒，此由顧管條例第35條之立法說明「參照勞動基準法第81條規定，明定專門技術人員違反本條例第14條（現行條文第12條）、第15條（現行條文第13條）或第19條第2項（現行條文第17條第2項）規定時，除依本章規定處罰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外，並依各該專門技術人員管理法律移付懲戒」，可知該條規定之立法目的在確立應處罰行為人之原則，亦即顧管條例第35條所稱「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實指顧管條例第29條或第32條序文之「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故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之對象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並非違反規定之執業技師。換言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如有違反顧管條例第12條、第13條或第17條第2項規定情事，主管機關得逕依技師法第39條及第42條規定移付懲戒。
4、 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擔任○○顧問公司執業技師期間，同時擔任○○公司顧問並有執行技師業務情事，已違反技師法施行細則第3條及顧管條例第13條規定，有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之情事，本於技師執業規範之平等原則，及基於顧管條例整體法律解釋並符合顧管條例第35條立法目的，主管機關自得依技師法第39條第1款及第42條規定交付懲戒，毋須踐行通知被付懲戒人限期改善之程序。依技師法41條第1項第3款規定，本案應予被付懲戒人申誡或停止業務之處分，衡酌被付懲戒人違法情節尚屬輕微，爰決議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3   月   18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
委員    連○○
委員    林○○
委員    林○○
委員    蘇○○
委員    陳○○
委員    陳○○
委員    吳○○
委員    駱○○
委員    周○○（技師代表）

委員    俞○○（技師代表）

中    華    民    國   98   年   4   月   13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被付懲戒技師或申請交付懲戒者對本會之決議不服時，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並副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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